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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的模式分析

结合直播带货的现实场景， 观

众购买直播商品的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种为观众可在抖音、 腾讯看点

直播等直播平台 （平台不提供商

品） 观看直播， 通过屏幕弹出的第

三方链接进入电商平台进行商品购

买； 另一种方式为观众直接在电商

平台内进行观看直播， 在购买心仪

的商品时， 无需链接至第三方而在

直接在商城内下单即可。 以上两种

方式涉及实践中常见的两种直播电

商类型。 上述第一种方式为直播平

台直连电商平台模式， 第二种方式

为电商平台自建直播模式。

无论哪种直播带货模式， 均会

涉及广告行为与销售行为， 只不过

两种行为的参与主体有所区别。 因

此， 以下重点从法律角度审视对于

直播带货参与主体从事广告行为与

销售行为的规范及责任。

《广告法 》 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商

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

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

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

告活动， 适用本法”； 《互联网广

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广告， 是

指通过网站、 网页、 互联网应用程

序等互联网媒介， 以文字、 图片、

音频、 视频或者其他形式， 直接或

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

广告。” 因此， 直播带货行为实质

上属于利用互联网， 向观众介绍和

推销商品的商业广告活动， 涉及最

基本的角色包括 （互联网 ） 广告

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及广告代言

人五类。

１．广告主

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服

务 ， 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 、 制

作、 发布广告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 在 “直播带货 ” 模式

中 ， 商家作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

者， 属于广告主身份。

如果其他主体已经获得了商品

代理权 ／销售权、 甚至在未与商品

生产者签订书面合作协议的情况下

仅单纯对某类商品或服务进行推

销， 亦应当认定该主体为广告主。

２．广告经营者
广告经营者是指接受委托提供

广告设计、 制作、 代理服务的自然

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该定义的

作出背景基于传统的广告业务， 在

直播带货语境下， 结合直播录制的

过程、 主播与广告主之间的法律关

系， 广告经营者的身份界定有所区

分。 如前所述， 以直播形式售卖商

品本身即为对商品的宣传、 推广，

无论是主播即兴发挥对商品进行的

推荐性描述， 亦或是按照脚本对产

品进行介绍， 其本质都是直播活动

中 “设计” 或 “制作” 的过程。 结

合广告经营者的定义， 广告经营者

可以包括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种形式， 至于广告经营者的具体

判定， 还应结合主播与广告主之间

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若主播以个人身份

与广告主签订协议由其对商品进行

直播推广， 此时该主播即为广告经

营者； 若系主播所签约的公司与广

告主签订协议， 此时公司为广告经

营者。 实践中， 公司作为主体与广

告主签订协议系更多采用的方式。

据笔者了解， 直播平台大多采

取与主播签订合作协议方式， 此情

形下， 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不存在

劳动法律意义上的管理及隶属关

系， 双方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 履

行义务即可。 因此， 双方之间不符

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要件， 属于

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关系。 若公

司与签约主播签订劳动合同或未签

订劳动合同但满足相关法规规定的

成立劳动关系情形， 则公司与签约

主播成立劳动关系。

３．广告发布者
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

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

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

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

十一条： “为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

者推送或者展示互联网广告， 并能

够核对广告内容、 决定广告发布的

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是互

联网广告的发布者 。” 可以看出 ，

相较于 《广告法》 中所定义的广告

发布者，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 中对于互联网广告发布者的定

义中增加了 “并能够核对广告内

容、 决定广告发布” 的认定因素，

即按照该办法， 互联网广告发布者

认定的关键在于相关自然人 、 法

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广告内容是否

具有审核权且对广告发布具有决定

权。

实践中， 对于广告发布者身份

认定争议较多的问题在于直播平台

是否系广告发布者。

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 对广告发布者的定义， 广告发

布者系能够 “核对广告内容、 决定

广告发布 ” 的主体 。 结合现实情

况， 若广告内容仅指拟推广商品的

种类、 属性等客观内容， 那么直播

平台可以事先获取相关信息并审

核， 进而决定是否与广告主或广告

经营者进行合作推广， 成为 《广告

法 》 与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 定义下的广告发布者 ／互联网

广告发布者。 若广告内容包括主播

对商品进行推广时的即兴发挥的说

辞， 加之直播具有的即时性特质，

在这种情况下直播平台难以做到对

“广告内容” 进行审核。 从这个角

度， 认定单纯提供直播服务的第三

方平台为广告发布者有勉为其难之

嫌。

若按照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

办法》 之定义， 此时该种单纯提供

直播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仅为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 其仅需承担对其

明知或应知利用其提供的信息服务

发布违法广告予以制止的法律责

任。 结合直播带货的现实场景， 笔

者认为相较于 《广告法》 对广告发

布者的定义，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

行办法》 的定义与实际情况更加契

合。 当然， 如果直播平台拥有广告

发布的审核权和决定权， 满足渠道

性、 审核性与商业性等特征， 亦应

认定为广告发布者。

此外在实际操作中， 存在直播

平台给予某些直播流量和关注支持

（形式包括： 置顶、 排行、 弹出窗

口、 精选、 推荐区等） 的情况。 在

该种情况下， 直播平台给予直播关

注支持带有了对直播商品进行推荐

的倾向，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广告主

的目的保持一致， 此时直播平台宜

认定为广告发布者。

４．广告代言人

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

的， 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

象对商品、 服务作推荐、 证明的自

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于广

告代言人的认定， 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普通人亦可以

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二是以自己

的名义和形象。 即观众在观看广告

时能够识别出代言人独立的身份；

三是对商品、 服务作推荐、 证明。

辨别广告代言人的通常标准， 一要

看对广告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是

否有肯定的意思表示， 二要看是否

对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性能、

效用等方面进行了佐证。

实践中争议较多的是直播带货

中主播是否系为广告代言人的问

题 。 如本文在广告经营者部分所

述， 实践中既存在由主播直接以个

人身份与广告主签订协议对商品进

行推广的情况， 亦存在由主播所在

单位对产品进行推广的情况。 无论

哪种情况， 笔者认为广告代言人认

定的关键在于其在直播中的表现能

否让观众感受到其利用自身人格特

征对产品进行推广， 如能， 则该主

播应当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 但

是， 在主播明确与广告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双方形成劳动合同法律关

系的情况下， 公司为广告经营者，

主播作为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的要

求对产品进行直播推广， 此时主播

的行为更倾向于应认定为职务行

为、 主播作为广告代言人的属性予

以减弱， 使主播承担广告代言人的

责任有失偏颇。

５．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根据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

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

动， 并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

资质要求作出规定。 在直播平台仅

单纯提供直播服务的情况下， 直播

平台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但

结合上述关于广告发布者之分析，

在特殊情况下直播平台亦同时具备

广告发布者的身份， 承担广告发布

者应承担的责任。

无论哪种直播模式， 根据 《互

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关于落实

主体责任的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应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

专业人员， 健全信息审核、 信息安

全管理、 值班巡查、 应急处置、 技

术保障等制度； 应建立直播内容审

核平台， 根据互联网直播的内容类

别 、 用户规模等实施分级分类管

理 ； 应按照 “后台实名 、 前台自

愿” 原则对互联网直播用户进行实

名认证， 承担对直播发布者真实身

份进行审核并向网信办备案等互联

网直播平台主体责任。

销售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品广告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产

生销售行为、 完成销售活动， 如果

观众通过直播购买相关商品， 那么

此时观众的身份在该过程中转变为

消费者。 对直播带货中的销售行为

进行分析需要从 《电子商务法》 入

手。

《电子商务法》 主要规制三类

电商经营者： 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

经营者， 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其他

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

直播带货活动由广告行为进入

到销售行为阶段时， 此类销售行为

在受法律规制层面上与其他电子商

务行为并无差异， 只是某些特定主

体需要在不同的行为下扮演不同的

角色， 因此要注意相应义务的履行

与责任的承担。

风险防范

直播带货中参与方的法律责任及

风险无外乎来源于广告推广过程中的

违规风险及所推荐产品的质量风险。

（一） 直播带货应避免虚假宣传

及不正当竞争

对虚假宣传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认定标准主要规定于 《广告法》 第二

十八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

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八条。

其中， 商品宣传是否足以引人误

解而构成虚假宣传， 往往需在个案中

予以具体认定。

尽管以直播形式对商品进行推广

宣传与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有很大不

同， 但同样需注意避免触及 “虚假宣

传” “不正当竞争” 的警戒线。 主播

等主体在对商品进行介绍时， 应避免

使用过分夸张的词语形容商品、 避免

出现对其他商品进行诋毁的情况。

（二） 对特殊商品广告、 推广时

的特殊规定

《广告法》 对特殊商品的广告、

推广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 前述特殊

商品包括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 保

健食品； 母乳的婴儿乳制品、 饮料和

其他食品； 农药、 兽药、 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 烟草； 酒类； 教育、 培训；

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

务； 房地产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食品安

全法》 《药品安全法》 及 《化妆品卫

生监督条例 》 等法律法规分别对农

产品 、 食品 、 药品 、 化妆品等特殊

商品的销售及广告行为进行了明确规

定。

（三） 产品质量法律风险

除此之外， 直播带货下产品质量

责任的承担仍主要适用 《电子商务

法》 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电

商平台自建直播模式下， 直播平台亦

为电子商务平台， 因此该类电商平台

需要特别注意上述两部法律的特殊规

定， 比如平台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

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 财产安全的要

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应依法与

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随着直播平台及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 直播带货成为备受社

会关注的热点消费方式和话题。基于直播带货的场景和流程，从法

律层面审视，直播带货行为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衔接的行为，一是

广告行为，二是销售行为。直播带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流量”转

为“销量”。

因直播带货行为涉及包括直播平台经营资质、 参与主体之间

的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相应法律责任等诸多法律问题，厘定各方主

体的法律地位及相应责任系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法律分析工作。

因此， 本文拟对两种常见模式下各方主体对应的法律角色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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